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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世界各国既要共享科技全球化深

入发展的机遇，也要共同携手应对全球变化、粮食安全、能源

和资源短缺、人口健康、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中国政府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通过支持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开展共同资助联合研发、推动科技人员交流和合作示范、鼓励

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计划）、鼓励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

等方式，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开展科技创

新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按照中外双（多）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协议）要求、落

实国家元首外交承诺等任务部署，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遵循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形成机制，编制形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

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4年度第二批项目申报指

南。

一、总体目标

2024年，本专项继续支持我国与相关国家、地区、国际组

织和多边机制签署的有关政府间协议框架下开展的各类国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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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合作与交流项目，项目任务涉及政府间科技合作层面共

同关注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以及通过科技创新合作应对全

球性重大挑战的有关问题等。针对政府间关注的重大议题和共

同挑战，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致力于共同推动解决有关问题。以科技创新领域交流合作为先

导，围绕互联互通和其他民生科技领域，推动加强能力建设，

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积极参与政府间

国际科技组织，促进创新领域的多边科研和技术合作。推进我

国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计划），加速推动国内外大型研究基础

设施开放共享。鉴于国家外交工作需要和本专项定位，对于 2024

年度签署的双多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以及国家新近作出的重

大外交承诺任务，本专项 2024年度指南一并予以支持。

二、领域和方向

经与有关合作方磋商议定，2024年度第二批项目设立 14

个指南方向，支持与 18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

制开展科技合作，拟支持项目数约 126个，国拨经费总概算 2.099

亿元人民币。每个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2~3年。项目不下设课

题。具体指南方向及要求如下。

1.1 中国和新西兰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合作协议：《中国—新西兰科技合作五年路线图安排

2023-2027》。

领域方向：食品科学、健康和生物医学、环境科学。

拟支持项目数：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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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拟支持经费：108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项目合作双方须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提

交申报材料，单方申报项目无效。新方项目征集部门为新西兰

商业、创新与就业部。

1.2 中国和埃及政府间联合研究项目

合作协议：《中国科技部和埃及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关于

2024年联合资助计划的谅解备忘录》。

领域方向：缓解气候变化影响、食品、农业、先进制造、

可再生能源、信息通讯技术、卫生健康、水、基础科学、人工

智能、城市规划与建筑相关科技。

拟支持项目数：15个。

共拟支持经费：15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为 2年。

（2）项目执行期内，中埃双方合作团队须各派 2人次以上

赴对方单位进行 3个月以上的交流访问。

（3）项目合作双方须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提交申报

材料，单方申报项目无效。

1.3 中国和埃及政府间联合研究旗舰项目

合作协议：《中国科技部和埃及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关于

2024年联合资助计划的谅解备忘录》。

领域方向：缓解气候变化影响、食品、农业、先进制造、

可再生能源、信息通讯技术、卫生健康、水、基础科学、人工

智能、城市规划与建筑相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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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5个。

拟支持经费：125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为 2年。

（2）中埃双方合作团队均必须有企业参加。中方企业应提

供至少与其获得的政府资助等额的配套出资。

（3）项目执行期内，中埃双方合作团队须各派 3人次以上

赴对方单位进行 3个月以上的交流访问。

（4）项目合作双方须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提交申报

材料，单方申报材料无效。

1.4 中国和菲律宾政府间联合研究项目

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菲律宾共和国科

学技术部 2024联合研究项目执行指南》。

领域方向：

（1）卫生健康：医用组织工程，医用仿生材料；

（2）农业：高价值作物的智能水管理，农业机械化，精准

农业；

（3）能源：能源存储，绿色建筑材料；

（4）高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拟支持项目数：5个。

共拟支持经费：10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为 2年；

2）项目合作双方须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提交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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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单方申报项目无效。

1.5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合实验室项目

外交承诺：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同阿方在生命健康、人工

智能、绿色低碳、信息通信、空间信息等领域共建一批联合实

验室或研发合作中心”的重要倡议。

领域方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信息通信、

空间信息。

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5个（原则上每个合作国别不超过 1

个）。

共拟支持经费：10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

（2）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3年；

（3）合作国应为阿拉伯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阿联酋、

阿曼、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吉布提、卡塔尔、科威特、黎

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索

马里、突尼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科摩罗）。项目

申报名称格式为“中+合作国家简称+研究领域+联合实验室”。

（4）申报单位应提供：由合作国中央政府部门签章出具的

支持该联合实验室合作的正式认可文件（随申报材料同时提交，

文件模板下载链接：xxx，需包括双方合作机构、联合实验室名

称、合作国中央政府部门对联合实验室合作提供的支持措施及

联系人信息），并须告知合作国中央政府部门，此认可文件仅为

项目申报材料，最终能否立项须待评审后确定；外方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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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签章出具的文件不符合上述要求。

（5）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执行期间，须接收合作国人员来华

共同开展该项目科研工作不少于 5人（每人连续在华工作时间不

少于 3个月）；组织 50人以上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2次以

上。

（6）申报时应填写并提交中阿联合实验室建设方案（下载

链接：xxx），并提供双方实验室依托单位签署的关于共建联合

实验室合作协议。合作各方对未来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转化收

益归属有明确约定或意向性约定，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

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转化收益的有关条款（须附知识产权协议

或意向性协议、备忘录、证明信或在中外合作协议中明确知识

产权相关条款）。

（7）外方合作单位应为在中国境外注册 3年以上的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行管理规范，

是本领域掌握相关优势资源的机构，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

和条件，同中方项目申报单位有长期稳定合作基础。

（8）科技部已批准建设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已立

项支持且尚未结题的中非联合实验室和中阿联合实验室项目将

不在本项目中重复支持。

1.6 中国和非洲国家联合实验室项目

外交承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

会议上关于建设中非联合实验室的重要倡议。

领域方向：不限领域。

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10个（原则上每个国别不超过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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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拟支持经费：20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

（2）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3年。

（3）合作国应为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吉布提、

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苏丹、索马里、突尼斯、科摩

罗等阿拉伯国家也可申报中阿联合实验室，但只能通过一个途

径申报）。项目申报名称格式为“中+合作国家简称+研究领域+

联合实验室”。

（4）申报单位应提供：由合作国中央政府部门签章出具的

支持该联合实验室合作的正式认可文件（随申报材料同时提交，

文件模板下载链接：xxx，需包括双方合作机构、联合实验室

名称、合作国中央政府部门对联合实验室合作提供的支持措施

及联系人信息），并须告知合作国中央政府部门，此认可文件

仅为项目申报材料，最终能否立项须待评审后确定。外方合作

单位自行签章出具的文件不符合上述要求。

（5）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执行期间，须接收合作国人员

来华共同开展该项目科研工作不少于 5人（每人连续在华工作

时间不少于 3个月）；组织 50人以上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 2次以上。

（6）申报时应填写并提交中非联合实验室建设方案（下载

链接：xxx），并提供双方实验室依托单位签署的关于共建联合

实验室合作协议。合作各方对未来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转化收

益归属有明确约定或意向性约定，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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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转化收益的有关条款（须附知识产权协议

或意向性协议、备忘录、证明信或在中外合作协议中明确知识

产权相关条款）。

（7）外方合作单位应为在中国境外注册 3年以上的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行管理规范，

是本领域掌握相关优势资源的机构，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

和条件，同中方项目申报单位有长期稳定合作基础。

（8）科技部已批准建设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已立

项支持且尚未结题的中非联合实验室和中阿联合实验室将不在

本项目中重复支持。

1.7 中国和比利时（瓦隆）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与比利

时瓦隆-布鲁塞尔国际关系署研究与创新谅解备忘录》。

领域方向：

（1）生物技术和健康；

（2）信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

（3）航空航天；

（4）可循环材料；

（5）农业和食品科学；

（6）环境和绿色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新能源、绿色建筑、

可持续城镇化）。

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10个。

共拟支持经费：10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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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不超过 3年；

（2）中比合作单位要签署明确的知识产权等合作文件；

（3）中比合作伙伴需向各自的项目征集部门提交申报材

料，单方申报项目无效;

（4）鼓励企业参与，中方参与企业应提供至少与其获得的

政府资助等额的配套出资（比方有关要求参见比方指南）；

（5）比方项目征集部门联系方式：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

国际关系署（WBI），网址：xxx。

1.8 中国和奥地利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合作协议：《中奥科技合作联委会第 13次会议纪要》。

领域方向：

（1）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可持续交通；

（2）食品、生物经济、自然资源、农业和环境；

（3）医学、传染病、健康数字化解决方案；

（4）生物化学、有机和无机化学。

拟支持项目数：待定。

共拟支持经费：待定。

其他要求：

（1）中奥双方的合作单位投入力量要基本平衡。

（2）中奥合作单位要签署明确的知识产权协议。

（3）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不超过 2年。

（4）如有企业参与，参与企业应提供至少与其获得的政府

资助等额的配套出资。

（5）鼓励青年和女性研究人员参与。



http://www.oead.at/w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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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协议签署日期须早于 2023年 1月 1日，1份共建联

合实验室合作协议仅支持申报 1个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共

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中的签约方。

（3）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3年。

（4）申报单位应提供：由外方政府部门签章出具的（如相

关国家负责科技创新的政府部门、国家科研中心或科研创新署、

驻华使馆等）对该联合实验室合作已给予经费、项目、实物等

物质支持的正式文件（内容包括双方合作机构、联合实验室名

称、外方政府部门对联合实验室合作提供的支持措施及联系人

信息，须依照模板出具并附有效签章，文件模板下载链接：xxx）。

外方合作单位自行签章出具的文件不符合上述要求。此文件仅

为项目申报材料，最终能否立项须待评审后确定。

（5）此类项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支持双方合作机构间的实

质性科研合作，带动联合实验室建设，深化机构间合作。每个

项目在申报书中应明确两方面的任务以及相应的考核指标：一

是实质性科研合作任务方面；二是联合实验室建设任务方面。

每个项目应达到以下基本考核指标：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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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报时应提供中外合作方就所申报项目签订的合作协

议。合作协议中建议明确与项目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各合作方

任务分工和责任、资金来源、合作方式、知识产权条款、协议

有效期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合作各方必须对知识产权归属和成

果转化收益归属等有明确约定，可以在合作协议中包含知识产

权相关条款，也可另行签署知识产权协议。

（7）外方合作单位应为在相关欧洲国家注册 3年以上的科

研院所或高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行管理规范，是本领域

掌握相关优势资源的机构，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

同中方项目申报单位有长期稳定合作基础。

（8）科技部已批准建设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将不在

本项目中重复支持。

2.0 中国和欧盟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中国-欧盟科技创新

合作联合资助机制一般类研究创新合作项目

合作协议：《中国科学技术部和欧盟委员会科研创新总司

2021—2024年关于食品、农业和生物技术旗舰计划以及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旗舰计划科研创新项目资助机制的协议》。

领域方向：食品、农业和生物技术及与此相关的领域方向；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及与此相关的领域方向。

拟支持项目数：10个左右。

共拟支持经费：3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其他要求：

（1）中国-欧盟科技创新合作联合资助机制项目旨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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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双方在联合确定的优先领域内开展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

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各方投入力量和分工应基本平衡。

（2）项目申请人须与其欧方合作伙伴共同申请欧盟地平

线欧洲计划发布的 2022、2023和 2024年度指南项目，其他年

度项目不在本次征集之列。

（3）单个地平线欧洲项目只支持对应单个中方项目申请，

对于参加同一地平线欧洲项目的多家中方单位，应通过协商确

定一家单位牵头提交一份中方申请书。中方牵头申报单位须为

其参与地平线欧洲项目的正式合作伙伴，即列入地平线欧洲项

目“Associated Partner”名单。

（4）本项征集聚焦低技术成熟度的项目（不超过技术成熟

度 4级—通过实验室验证的技术）。

（5）中方申报单位须向科技部提交其参与地平线欧洲计

划项目申请书的英文版、其中项目预算及中方单位参与研究内

容的中文翻译，并确保地平线欧洲项目整体预算中包括中方单

位预算。中方申报单位提交给科技部的项目申请中，预算应不

超过地平线欧洲项目中的中方单位预算，研究内容应包括英文

申请书中的中方参与研究内容。

（6）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不超过 4年。

（7）欧 方 联 系 方 式 ：

Delegation-China-Scitech@eeas.europa.eu。

2.1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政府间联合研发项目

合作协议：《中国-塔吉克斯坦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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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定书》。

领域方向：

（1）水资源监测、利用及管理，节水技术，饮用水安全；

（2）核能及水能、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技术；

（3）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网络、遥感技术、材料

科学问题的建模和模拟，以及上述方法和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

用；

（4）气候变化影响的监测，以及应对措施；

（5）现代农业技术、食品加工、食品安全、现代畜牧业；

（6）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

污染治理和环境安全；

（7）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减

灾；

（8）生物制药、重大传染病防治、医疗器械；

（9）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利用；

（10）天文观测。

拟支持项目数：20个。

共拟支持经费：20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项目实施期限 2年。

（2）项目合作双方需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进行申

报，单方申报无效。

2.2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间联合研发项目

合作协议：《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科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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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委会第五次会议纪要》。

领域方向：

（1）细胞和分子生物技术；

（2）医学遗传学和生理生态学研究；

（3）节能自动化系统、；

（4）材料学和建筑材料；

（5）食品学和食品工艺；

（6）可再生能源；

（7）天文；

（8）地质；

（9）制药学。

拟支持项目数：20个。

共拟支持经费：20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项目实施期限为 2年。

（2）中乌双方合作单位需分别向本国科技主管部门进行申

报，单方申报无效。

2.3 中国和保加利亚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保加利亚共和国

教育和科学部关于联合资助中保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领域方向：

（1）可持续农业、食品和生物技术；

（2）信息和通信技术；

（3）健康和生物医学。



16

拟支持项目数：3个（每个领域方向支持 1个）。

共拟支持经费：36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为 3年。

（2）项目合作双方须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提交申

报材料，单方申报项目无效。

2.4 中国和克罗地亚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克罗地亚科学与

教育部关于联合资助研发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领域方向：绿色电力转型；可持续的食品生产和加工。

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2个（每个领域方向支持 1个）。

共拟支持经费：3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为 2年；

（2）项目合作双方需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提交申

报材料，单方申报项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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